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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3—2014学年度我校大学生参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部门：

学生医疗保险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做好此项工作，不但有利于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和谐校园建设。为切实做好2013-2014学年度我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保对象

此次参保对象为我校2010级、2011级、2012级全日制在籍学生及其五年制2009级建筑学专业学生。按照属地管理的要求，统一纳入铜陵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二、参保要求
我校所有全日制在籍学生都应参加铜陵市非职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做到应保尽保。请各学院及相关部门认真做好除2013年新生已集中办理外其他在校学生医保手续的办理工作。对于不愿参保的学生要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
三、医疗保险信息采集表的填报
各学院以班级为单位，指定专人按要求认真填写《铜陵市在校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数据采集表》（电子表格可从国资处主页下载），填表时应让每位学生亲自核对本人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确保信息无误。

各班级应于9月18日前将《铜陵市在校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数据采集表》（电子档）送交到国资处卫生所。送交地点：第三食堂北楼二层卫生所办公室。
卫生所数据汇总审核后，按市人社局文件要求，于9月30日前将我校此次参保的学生信息报送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医疗保险费的收取与缴纳

1．2013-2014学年大学生参加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35元/人。

2．参加医保学生保险费的收取，由各学院以班级为单位，指定专人统一收取，并于9月18日前向学校财务处缴纳，缴费收据连同信息采集表（电子档）一并送交卫生所。
3．财务处按规定于9月28日前将我校所有参保学生的医疗保险费足额划转到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定的基金账户。
五、社会保障卡的办理

按照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我校2013级新生原则上要求全部办理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首次办卡免费），具体办卡手续，卫生所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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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放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承诺书

我叫           ，是                 学院       级         专业（班级）学生，因                                    ，故不愿参加2013-2014学年度大学生医疗保险，并自愿放弃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如发生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则全部由我个人承担。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名）：
                                         2013年  月   日
所在学院领导审批意见：
      审批人（签名）：
                                     2013年  月   日
                                         （学院公章）
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摘录）
待遇享受：
1、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大学生，今年9月30日前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从今年9月1日至明年的8月31日享受相应的医疗待遇；逾期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从缴费次月至明年的8月31日享受相应的医疗待遇。
2、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大学生，可享受的待遇项目包含普通门诊统筹、门诊意外伤害治疗、规定病种和住院治疗等4类医疗保障。  

其中，大学生普通门诊统筹由市社保中心根据各校实际缴费人数，今年10月31日前按每生每年30元的标准拨付各校统筹包干使用，并与各校定点医疗机构签订门诊统筹资金使用管理协议。大学生普通门诊统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各校应结合自身实际与现行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备案，并接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的监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和市审计部门定期对大学生普通门诊统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审计，并通过适当形式定期向社会公开。 
参保学生门诊意外伤害治疗、规定病种、住院治疗待遇标准，按照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一规定执行。
就医结算：

1、参保大学生患疾病经诊断需住院治疗的，须持社会保障卡到我市定点医疗机构治疗，治疗结束只需向定点医疗机构结清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即可。
2、参保大学生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未办理医保卡的，应持住院通知单、身份证、户口簿及时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卡部申请社会保障卡加急制作，以确保治疗结束时能及时结算医疗费用。大学生不在定点医疗机构治疗，或不持卡就医的，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大学生因假期、实习、休学等在异地发生急诊住院的，应于入院后2个工作日内，将住院日期、医院名称、病区床位、疾病诊断证明等材料，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报市社保中心备案，报销时应提供学校出具的证明。非因急诊住院或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异地急诊联系科室及电话：市社保中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科，0562-216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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